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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主“情”诗论中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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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传统诗论非常重视情感问题，“情”是诗歌万劫不灭的生命，

真正有生命的诗歌是真实情感的表达与显露，本文试图从生命美学的角度，探讨

钱谦益主“情”诗论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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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诗论非常重视情感问题，认为诗歌必须表现诗人的情感，才有美感，

才能感人。从最早的“诗言志”到“诗缘情”这些中国古老的诗学命题中，无论

是“志”还是“情”都含有情感的成分，都体现着内在生命的勃发和律动。  

  主情的诗学思潮贯穿于整个明清，尤其是钱谦益生活的晚明到明清之际，由

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涌现，人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发生了巨大的震

动和变化。在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人们不顾假道学关于禁欲主义的说教，而热

衷于人自身的认识，要求个性、情感的解放，尤其是在文学、思想领域内，人们

试图冲破传统观念和现存行为规范的束缚，大胆而真诚的表现自我，认识社会人

生。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钱谦益，无疑要受到这些思想的熏染和影响，这种反抗精

神必然在他的身上留下明显烙印，使他主“情”的审美命题带有新兴思潮的基本

特征，是当时个性解放运动的产物，它冲破传统儒家诗教“礼”义的束缚，而以

个性自然之情与之抗衡。   

  钱谦益诗学观点的核心是主张“诗有本”，以“情”为诗歌的根本。由此延

伸出一系列主情言论：“不能不发”之情，“好色”“怨诽”之情，“止乎义理”

之情等等，都是一个“情”字一贯到底。从魏晋以来，“诗缘情”审美取向的确

立，到明清之际，“情”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情感、情趣成为含义更为丰富、充实

的情感化的个体精神生命。  

  钱谦益结合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情”命题，并做了新的阐释。在《爱

琴馆评选诗慰序》中曰：“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

气。”诗歌就是“志”的表现，但不是轻易可以用言辞表达而成为诗的，还要靠

用情来激发、打动。“情”是内在生命的“志”外化为诗的原动力、催化剂，

“情”是诗歌万劫不灭的生命。情满志足的诗歌才是饱含有气，富有生命力的诗

歌。他又指出诗歌创作的功用就在于“宣导性情，陶写物变”情是人的内在精神

生命的体现，不论是怨愤之情，还是赞美之情，都不应是有意为之，而应是情感

的自然流露，是主体与客体相激发而兴起的情。他论到：“古之为诗者，必有深

情蓄积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悃结樯，朦胧萌坼，……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

而其诗亦不得不工。”（《虞山诗约序》）钱谦益描述了诗歌发生时，创作主体

与客体交相感应的心理状态，阐释了传统的心物对应的“物感说”，表明文学创

作是包含有创作主体真实感情和生命意志的主客体的结晶。创作是“无意为文，

而文生焉”，是超越必然的自由地表达内在精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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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强调的是钱谦益主“情”诗论中求真的观念，对真情真诗做了新的阐

释。他曰：“好色，情之橐龠也；怨诽者，情之渊府也。好色不比于淫，怨诽不

比于乱，所谓发乎情，止乎义理者也。人之情真，人交斯伪。有真好色，有真怨

诽，而天下始有真诗。一字染神，万劫不朽。”（《季沧苇诗序》）。认为“好

色”和“怨诽”是情的基础，天下真诗都是来源于真好色、真怨诽。钱谦益从诗

人出发，以人的生命活动为支点，通过诗歌这一载体表达出人的内在精神生命，

从诗人直贯到诗，有真人才有真诗，由真诗而见出真人。进而他提出“诗其人”

和“人其诗”的命题。他曰：“古云诗人，不人其诗而诗其人者，何也？人其诗，

则其人与其诗二也，寻行而数墨，俪花而斗叶，其于诗犹无与也。诗其人，则人

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邵幼青诗集序》）。

“诗其人”是以人为立足点，为决定性的主位，而从人往诗上说，人的性情形状、

衣冠笑语，全都直贯到诗，诗人不以诗歌本身的审美传统为立足点考虑，如何表

现才美，才合规范，从而对其表现对象加以改变。“诗其人”立足于人，从主体

出发，关注主体的活动，主体的情感变化，自由地真实的抒写主体的真实情感及

内在生命精神，揭示生命的价值，人的价值，确证人的本质力量，这时诗歌仅仅

是人的表现形式，只是工具，只是表现人生命精神的载体和手段。它不是具有独

立性的客体，而是为表现人的情感，凸显人的价值服务的，人是什么样子，诗就

是什么样子。这样从人到诗直贯下来，诗与人才具有同一性，审美主体和审美客

体才达到完全的融合，这种超越主客体的思维，是符合生命美学的思维方式。“人

其诗”则不然，这里的“人”与“诗其人”中的“人”不同，这是一个动词性用

法，有人工、人为之意，是有意而为之，不能自由的超越客体的必然性，而达到

主体生命的自由释放，这时诗人是以诗美为本位考虑问题的。他从诗美的角度考

虑应该来取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和风格，他要考虑某种表现形式与风格合不合审美

传统，因而他要赋予客体一个合乎传统的美的形式风格。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体现诗歌的审美价值。诗人以诗美为本位，必然不能按照人的本然的样子

来表现，必然无法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存在意义。这样诗与人就不具有同一性，

诗歌的面貌不是诗人的面貌，所以钱谦益说“其人与诗二也”。  

  另外，不同时期“情”的内涵亦不同。“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传统儒家诗

教中正统派对情感的规范。继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之后，钱谦益重新对“情”做了

限定。首先，钱谦益论述的“情”是与性、欲相关的。在《尊黜斋诗集序》中，

他引了《乐记》的一段话并加以阐释：“《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

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不能无感，感不能无欲。物与性相摩，感与欲相荡，

四轮三劫，促迫于外，七情八苦，煎煮于内，身世轧嘎，心口交踬。萌于志，发

于气，冲击于音声，而诗兴焉。”性有所欲，因而感物而动情，物性与人性相契

合，欲望与情感相激荡，人之欲是情感发生的直接的生理因素。钱谦益对性、欲、

情的讨论直接受晚明启蒙思潮的影响，要求解除对情感的一切束缚，尤其是“止

乎礼义“的封建道德束缚。对人自我价值，个体生存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大胆

表达主体的内在精神生命。但同时钱谦益又看到，过分肯定人的私欲，必然导致

私欲的膨胀。明末，金钱拜物教和放纵情欲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人心险恶，社

会风气污浊。处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他重新提出了对与欲望相关的情感加以限定，

用“义理”取代了“礼义”，“礼义”偏重道德规范，“义理”注重理性与良知。

理性和良知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标志着人从自然状态的纯动

物性的官能追求进入到自觉意识的对内在精神生命的追求。 

 总之，“情”既是个体的内在精神生命，又是诗歌万劫不灭的生命，真正有生命的诗歌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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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感的表达与显露，在钱谦益的诗学思想中主“情”观念一贯到底，无论是“不能不发”之情，

“好色”“怨诽”之情，还是“止乎义理”之情，从中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

我价值的生命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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